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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走进婚姻
遇到财产公证问题

小王和小语（化名）是一对热
恋的青年人，两人准备半年后结
婚。小王在一家私企担任部门经
理，年薪可观，而小语是一所小学
的数学老师。两人感情基础牢固，
是小学同学，但是在临近结婚时，
小王和他父母却因为一件事而犹
豫不决。起因是小王父母属于经
商人士，家里经济收入比较高。尽
管小王还年轻，但父母已经为小王
在城里购置了两套商品房。并且，
这两套商品房都已用小王的名字
办理了产权证。按照现在的市场
价值估算，两套房子大约价值 200
多万元。

就在小王准备迎娶小语的时
候，他父母担心，如果小王和小语
结婚，两套房子会不会产生财产风
险。万一两人结婚若干年后婚姻
破裂，未来的儿媳小语可能分走一
半家产。想到这里，老两口有些担
心。于是，要求小王和小语在结婚
前，签订一份夫妻财产约定，并且
办理公证才允许两人登记结婚。

小王本来不同意，但经不住父
母的反复劝说，最终也妥协了。当
小王委婉地向小语表达这个意思
后，小语感觉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
莫大的伤害。她认为，自己和小王

结婚纯粹是基于两个人之间的感
情，她从来没有想过贪图小王家的
任何经济利益。同时，小语也认
为，小王提出的签订夫妻财产约定
的行为，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
小王对自己不了解也不信任。

为此小语非常伤心，甚至认
为，双方经济收入如此悬殊的情况
下，即便签订了夫妻财产约定，恐
怕婚后也会因为其他的财产问题，
产生家庭矛盾，两人无法建立一个
美满的家庭。

伤心失望的小语与父母商议
后，提出与小王分手。小王知道父
母这样想原本没有恶意，但却深深
地伤害了恋人小语。如今，原本相
恋的两个人却因为这事闹分手。
小王告诉记者，他是真心喜欢小
语，他和小语是小学同学，小语的
妈妈还是自己五年级的班主任，他
和小语属于青梅竹马，他非常爱小
语，不想失去小语。

咨询相关律师
婚前财产婚姻法有明确规定

带着小王的问题，记者拨通了
方寸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建国律师
的电话，想通过张律师了解有关婚
前财产登记的相关法律规定。

张律师说，小王和他父母对于
国家法律规定的夫妻法定财产制
并不太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在2001年修订后，原则性规
定了领取结婚证之前双方的财产
都属于婚前个人财产，归个人所
有，且不会因为结婚年龄的延长而
将一方的婚前财产转化为夫妻共
同财产。只有夫妻婚后双方的所
得，比如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
益，才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按照法律规定内容来看，小王
结婚前购买的商品房，无论是自己
出资还是父母出资，其房产的产权
在小王和小语领结婚证前已登记
在小王名下，故两处房产均属于小
王的婚前个人财产。而且两处房
产也不会因为小王和小语结婚 10
年或者20年，就转化为夫妻共同财
产。除非，小王在婚后自行与小语
签订新的夫妻财产约定。从这个
角度来说，小王父母对儿子婚变时
可能财产损失的这种顾虑，是没有
必要的，因为现行法律已经有了明
确界定。也就是说，小王根本没有
必要与小语签订这样一份夫妻财
产约定，来保护父母出资购买的两
套商品房。

如果双方主观上都有签订夫

妻财产约定的意愿，并彼此体谅和
理解，那样最好了。否则，夫妻财
产约定仅仅是一方主张，另一方反
感，那将会对恋人或者夫妻间的信
任关系产生伤害。

正如小语所感知的那样，本来
亲密无间的爱人，突然来个婚前财
产约定，让小语就很受伤。这样会
对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一方自尊心
造成伤害，同时也破坏了恋人双方
的信任关系。因此，夫妻婚前财产
约定应当慎重使用。

真诚挽回女友
两人化解误会冰释前嫌

听了张律师的解释，记者给小
王提出了以下建议，小王要向小语
表示歉意，并表明提出签订夫妻财
产约定的想法并非小王本人的主
意，而是基于父母关心子女并出资
购房的情况。当时自己也是为了
体谅父母的心境，才被动地同意了
向小语提出签订夫妻婚前财产约
定的想法。小王本人并没有任何
财产方面的顾虑，对夫妻双方的经
济收入及经济基础的悬殊也并不
介意。

小王向小语表明，以后也不需
要再签订任何夫妻财产约定。相
反的是，如果小语愿意的话，他愿
意把婚后的财产大权交给小语来
掌管，小语没好气地说：“谁稀罕你
的钱，人家爱的是你的人……”后
来，小语看到小王的确是真心喜欢
自己，才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

当然小王也向小语解释了，签
订夫妻财产约定不是什么新鲜
事。是早已在大城市通行的一种
做法，签订约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
分清彼此的财产，也不是因为不信
任对方，而是想通过这种形式让夫
妻之间的财产关系更加透明，防止
双方产生其他的猜测和怀疑，防止
夫妻在婚后因为财产的管理、使用
支配在观念上不同等发生不必要
的家庭矛盾。这也是一种随着社
会文明进步而产生的新趋势。与
我们过去传统理念里所谓的分家
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钱财本就是夫妻共同生活中
要面对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如果
在婚前做到透明并达成共识，婚后
才能避免引发家庭矛盾。在记者
和张律师的帮助下，小王按照上述
步骤逐一操作，不久以后，就传来
了好消息，他和小语终于冰释前
嫌，并同时取得了小语父母的谅
解，目前正在筹备他们的婚礼。

□钱国宏

刘大爷和老伴一起生活了 40 多年，
年轻时夫唱妇随。步入老年后，夫妻之间
却突然亮起了“红灯”——原因竟出奇简
单：刘大爷在家中经常对老伴说些不雅的
口头语，如老伴做家务时，他时常说些“你
怎么这样笨？”“××，你得这样做……”等
等。这些口头语使刘大爷和老伴之间经
常爆发“家庭内战”。刘大爷还一肚子委
屈：老夫老妻多少年了，彼此之间熟悉得
不能再熟悉了，在家里还有啥不能说的？
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刘大爷年轻时克制
的那些不雅的口头语，便像开闸的洪水，
哗哗地流了出来。结果，老伴认为刘大爷
年轻时是有意“装相”，貌似文质彬彬，实
则一肚子“萝卜白菜”。于是，内心的失望
油然而生，老两口经常吵架并使“内战”不
断升级，直至婚姻亮起了红灯。痛定思
痛，刘大爷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后，再与老
伴交谈时，便时时注意自己的语言，两人
的关系这才稍稍有所缓和。

口头语是一个人在讲话过程中，长期
形成的一种带有修饰和补充作用的“辅助
语”。口头语种类很多，有些口头语是中
性的，但有些口头语则是不雅甚至带有伤
人性质的，如带有居高临下语气的“那啥，
你听我说。”“听我的，没错！”等；带有教训
他人和侮辱人格倾向的“少扯”“你脑袋进
水啦？”等。老夫老妻一起生活了大半辈
子了，可谓无话不谈，但这些不经意间溜
出口的口头语，却容易伤人于无形之中，
无意之间，不仅给老年夫妻的和谐生活带
来了负面影响，也给夫妻双方带来了意想
不到的心灵伤害。

因此，老年夫妻之间，应少说不雅口
头语，这也是老年夫妻和谐的一件法宝。

（《大众卫生》）

老夫老妻
防口头语伤人

□江雪 口述 白洁 整理

我当婆婆已有18个年头了。自打儿
媳妇进门，我们就生活在一起。18年来，
我和儿媳妇没红过脸、斗过嘴、置过气。
除了儿媳妇明事理、有孝心外，我也十分
注意说话处事的技巧。

我认为，儿媳妇进了门，就是我们家
的一员，我们要相互尊重。一般情况下，
大一点的事情我先和儿子商量，由儿子去
和儿媳妇沟通，在了解了儿媳妇的基本态
度后，我再视情况决定说还是不说、该怎
么说。

儿媳妇单位食堂的饭菜贵，又不好
吃，因此中午饭都从家里带。我每晚都要
准备几个菜，在全家用餐前，先把儿媳妇
爱吃的菜留出来放进饭盒。有时，她临时
外出开会，或是有别的事情，就不会带我
给她准备的饭菜，我也不跟她计较，照常
天天准备。因为她不带也不要紧，中午饭
时热一热，我和老伴刚好吃掉。

我曾经也是别人的儿媳妇，如今当了
婆婆，更应该和儿媳妇以心交心，融洽相
处。 （《生活晚报》）

当好婆婆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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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者小王私信给
记者，讲述了他和恋人因
为父母提出对婚前财产进
行约定，女友不理解差点
分道扬镳的事情，他非常
苦恼希望得到帮助。

□记者 孙芸苓


